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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环境保护局民主评议
政风行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宜昌市环保局出台六项措施加强机关作风建设

宜昌市环保局高度重视机关作风建设，结合环保工作实际，研究制定作风建设新举措，以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活动为抓手，开展治庸问责，严明工作纪律，全面提工作升服务质量。

一是严格遵守机关工作时间。按时上下班，不得迟到、早退、擅离职守；干部职工因公外出需报办公室备案，因私请假需履行请假手续；工作时间办公室须留有人值班，确因公外出，需预留联系电话，以便联系。

二是严格执行工作纪律。工作时间不得浏览与工作无关的网页，不准干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开会准时到会，遵守会场纪律，自觉关闭手机或将手机调整到振动状态，不得随意离场；所有干部职工除特殊情况外，凡工作日期间、节假日值班期间不得饮酒，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不准酗酒；严禁在网上乱发帖文，传播和发表毫无根据、不负责任、影响团结和社会稳定、损害党委政府形象的言论。 

三是加强公务用车管理。严禁领导干部私自驾驶公车；严禁将公车用于私人活动；公务用车实行集中管理，定点停放，下班时间除加班车辆外，一律停放在办公场所；严禁将带有环保标志的车辆停放在餐饮、娱乐场所、小区等显眼的地方。

四是强化干部作风建设。严格执行《全国环保系统六项禁令》、环境监察人员“六不准”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行为廉政规定“八不得”；不准在公务时间和公务场所打麻将；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等制度；工作人员要保持手机24小时畅通，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及时处理；严禁对服务对象态度冷淡、推诿扯皮、敷衍塞责、贻误工作。

五是办公费用厉行节约。要节约用电；严格执行公务接待标准，不准超标准接待；领导干部出差，要一律按规定标准住宿、吃工作餐；禁止用公款购买香烟、高档酒和礼品。

六是严格责任追究。各科室和局属二级单位认真开展自查自纠活动，对存在的问题迅速进行整改；局监察室将不定期组织人员开展明查暗访活动，对发现的问题将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还将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的领导责任。

市环保局实施分配联系县市区行评工作制度

为在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中搞好上下联动、协调配合，确保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取得实效，宜昌市环保局制定实施了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分片联系工作制度。

根据要求，每名局领导带领两个以上的局机关科室和局属二级单位，分别联系确定3个区（县、市）环保局。其中联系领导负责指导、协调、督促联系点的政风行风工作；联系科室和单位在联系领导的统一安排下，负责联系点的宣传、征求意见、整改等工作的具体落实，负责发放回收相关资料，整理意见和建议。各县市区环保局要主动向联系领导和联系实际人汇报行评工作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搞好联动和配合。对于各县市区环保局在行风评议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联系领导及联系科室、单位要积极帮助协调解决。通过该制度的实施，有效提升了全市环保系统政风行风工作水平，在全市环境保护工作中形成比学赶超共同进步的工作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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